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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后，新的相对贫困问题

将成为未来我国反贫困行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的要求，这是对我国下一步反贫困行动提出的新

任务，同时也是基于世界反贫困规律而提出的新方向。

未来的反贫困行动必须建构长期稳定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和行动体系，并且要将贫困治理的主战场从以农村为主

扩展到城乡兼治。因此，在制定新的贫困治理方案时，

需要清楚地把握当前我国城市中有哪些相对贫困者和高

风险的困难群众，以及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具有哪些新的

特点。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几种主要类型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并非两种不同的贫困现象，而

是人们对贫困现象和贫困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角度。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城市存在以下几类贫困人口。

第一，受保障的基本生活困难人群。这类人群主要

包括城市中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他们需要长期

依赖社会救助制度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这一群体

目前总人数在 800 万人左右，不足城市常住人口的 1%。

这部分人获得了较完整的保障，能够满足各方面的基本

需要，但总体上看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下。

第二，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以及临时困难

家庭。首先是低收入家庭，即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低保

标准，无法被纳入低保对象，但生活仍然相当困难的家

庭，也被称为“低保边缘户”。目前各地已经较为普遍地

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150% 或 200% 建立了低收入家庭

的地方标准，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社会救助待遇。

但在国家层面上尚未建立专门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完整社

会救助制度，地方政府一般也还没有对低收入家庭进行

建档立卡，因此目前还没有低收入家庭规模的确切数据。

如果按照低保标准的 200% 为低收入家庭标准的话，大

致估算这类家庭人数应该不低于总人口的 10%。

其次是支出型贫困家庭，即由于大病、重残、多子

女上学等大额刚性支出而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家庭。目

前在低保制度中对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

给予附加的待遇。一些地方政府在测算低保申请者家庭

收入时将其家庭的刚性支出抵扣一定的收入，以便将真

正困难的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低保。并且，各地对未能

纳入低保家庭的支出型贫困家庭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但在此方面还没有形成较为规范稳定的全国性制度。

最后是临时困难家庭，即因各种急难性事件或其他

特殊事件而陷入严重经济困难之中的家庭，包括受重大

突发事件影响、主要劳动力失业以及因其他各种急难性

事件而陷入困境等。此类问题凸显了风险社会中部分家

庭和个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个人急难事件的能力不足，

因而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第三，容易陷入贫困的脆弱人群。有一些群体因为

自身和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而显示出更多的脆弱性，比其

他人更容易陷入贫困，需要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帮扶。除

了贫困风险较高的困难老年人、困难残疾人以及各类困

境儿童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脆弱人群需要被关注。

首先是城市中的困难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中许多人

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呈现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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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技能水平偏低，又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难以获

得较高的收入，在城市中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生活风

险较大，一旦因重病、残疾等事件，或在将来年老无法

回到农村时，将会有较大的贫困风险。目前城市政府还

没有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中。随着第一代

流动人口逐渐进入老年阶段，这一问题会逐渐凸显出来。

其次是城市困难失业者。在世界各国，失业者都是

容易陷入贫困的人员。失业者中有一部分同时也是经济

脆弱人口，他们不仅需要经济和生活方面救助，而且还

需要再就业方面的援助，包括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

以及鼓励其再就业的激励性补贴。

再次是因家庭残缺而导致的脆弱。家庭是生活保障

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残缺容易直接导致个人陷入困境。

在我国，因家庭残缺而导致贫困的有多种情况，主要包括：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他们缺乏父母的养育和保

护，在经济上、精神上和生活上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困

难失独父母，他们可能遭到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严重打

击，陷入双重困境；部分单亲家庭，他们因家庭收入不足、

抚养子女压力大等原因而陷入贫困或生活困境。

最后是各类特殊困难者。当前还有多种多样的困难

群众，例如，困难精神病患者，他们会在经济、生活护

理和监护等方面给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处于比一般残疾

人更加复杂的困难之中 ；困难刑满释放人员，他们回归

社会后可能遇到就业、收入和生活方面的各种困难，在

短期内或长期陷入困境 ；长期无家可归人员，尽管此类

人员不是很多，但也仍然存在一些。

当前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呈现的新特点

第一，在个体和家庭层面，城市相对贫困呈现出生

活型贫困、发展型贫困和高风险及脆弱性等特点。一是

难以达到“常规生活水平”。目前，大部分困难家庭和个

人或者靠自己的能力，或者靠政府或社会的救助，可以

维持基本生活，也能够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但

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难以达到当地居民的常规生活水平。

所谓“常规生活水平”是指当地普通居民都能够达到的

生活水平，也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达到的生活

水平。否则难以正常从事常规性的社会活动，难以与其

他人进行正常的交往，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从相对贫

困眼光来看未来的贫困者，将不再局限于“温饱”“最低

生活标准”之类的基本生存型标准，而要扩大到常规生

活标准。

二是发展能力弱。许多困难群众具有一定的就业能

力，但发展能力很弱。首先是缺乏发展机会，主要是缺

乏适宜的就业机会和自我能力提升的机会。其次是发展能

力低下，主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素质不好、学

习新技术的能力低下、社会资本不足等方面。最后是发

展动机低下，表现在主动改变自己及家庭困境的积极性

不高，对外部救助的消极依赖心理较重。以上几个方面

的不足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能力不足往往会导致机会

不足，而能力和机会的不足又会共同导致动机不足。要

提升困难群众的发展能力，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三是脆弱性与高风险特点。在相对贫困的视角下，

在现行贫困标准的外围边缘聚集着大量的困难群众。他

们按照贫困标准虽然还不能算成是贫困者，但由于在收

入、财产、能力、健康等方面的不足，使其面临更多生

活风险，并在应对风险事件时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一旦

受到内外不利因素的冲击，很容易陷入贫困。提前给予

这些群众一定的支持，能够起到预防贫困的作用。

四是相对剥夺感较强，幸福感较弱。过去的反贫困

行动主要聚焦一小部分最为贫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

及特困与低保对象，他们陷入贫困更多是由于其自身难

以克服的困难，如大病重残等，因此往往将其贫困归因

于其自身的不幸，对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救助帮扶会心存

感激。但是，在其外围的一些低收入群体对其收入低下

和生活困难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更容易将其困难归因于

社会的不公，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不平等的

反应比较强烈。对这部分困难群众需要有更加多样化的

救助和服务。不仅需要物质救助，而且还需要更多的服

务救助，尤其是社会工作服务，将经济救助、社会服务

与心理辅导、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动机激励、社会支持、

关系协调等方面的帮扶服务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加有效

的贫困治理工作体系。

第二，在社会层面，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特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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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大，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从相对贫

困视角看，贫困人口的规模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是成

正比的。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相对贫困人口的

规模也较庞大。这意味着我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

制既困难又紧迫。

二是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问题的结构化特点。我国

贫困人口不均衡地分布在某些群体中，有一些群体更容

易陷入贫困。同时，还有一些人一旦陷入贫困则会产生

很大的负面影响，如儿童贫困会给人的一生带来长期性

的影响，并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因而是需要社会重点关

注的问题。

三是经济收入与社会服务的差距同向并存。治理相

对贫困既需要不断缩小名义收入的差距，也需要通过向

困难群众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去缩小实际生活差距，因

此需要更加公平的社会政策。我国过去的社会服务存在

着较大的群体差异，并且社会服务的群体差异与经济收

入的群体差异是同向的，低收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服务

数量和质量都相对比较低下。过去十多年来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推动下，政府在弥补基本公共服务空

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各项社会服务的群体差距已经

明显缩小，但目前在服务质量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未来贫困治理的新思路

当我们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制定未来贫困治理方案时，

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贫困治理中的新问题新特点，认真

分析新问题对社会救助制度创新的新要求，从而努力克

服现行社会救助制度的短板，使之在未来相对贫困问题

治理目标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面对新的问题，下一

步贫困治理应该有如下一些新的思路。

第一，提升贫困治理的目标。下一步的贫困治理首

先要提升目标，即从过去消除生存型贫困提升到缓解生

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缓解生活型贫困的目标是要帮

助贫困者达到社会所认可的常规生活水平，而缓解发展

型贫困则需要帮助贫困者提高其发展能力，让具备一定

潜力的困难者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第二，提高贫困治理的水平。提高贫困治理的水平

是提高贫困治理目标的具体体现。具体讲主要从两个方

面展开。一方面，扩大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按照“多

层次社会救助”的原则，让更多困难群众得到政府和社

会的帮助。例如，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扩大到总人口

10% 左右。另一方面，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适度提高社

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待遇水平，使其达到治理生活

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的效果。

第三，注重长期性的贫困治理行动。与消除生存型

贫困行动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很难通过“攻坚战”的方

式在短期内完成。为此，应该着眼于建立长期性的相对

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和行动方案。

第四，更加积极的贫困治理行动。贫困治理应该与

经济发展更加有效地结合 ；应更加重视通过能力提升和

动机激励而调动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 ；应该更加重视向

困难群众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及发展机会。

第五，更加综合性和更加精准的贫困治理行动体系。

下一步的相对贫困治理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去缓解相对

贫困，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

加强社会保险、扩大社会福利、完善社会救助、加强社

会工作服务等。同时，应该更加注重针对各类困难群众

的不同的实际困难而精准施策。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20ZDA06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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